
特別報導

─農業永續發展為政府重要施政目標

推動休耕田復耕‧提高糧食自給率
為讓農地復耕，政府推出優惠新政

策，只要 95 或 96 年有一年連續 2 期辦

理休耕的農地租賃給復耕即可得休耕補助

獎勵金額，且合約 3 年更多，又減免種植

綠肥款項之優惠。

目前國際糧食價格仍較以往為高，而

國內糧食自給率偏低，每年進口大量飼料

穀物，為活化休耕農田，鼓勵復耕，農委

會除已於 97 年提高收購稻穀保證價格每

公斤 2 元及契作飼料玉米獎勵為每公頃 

4.5 萬元外，並自 98 年度起調整休耕措

施，鼓勵休耕之稻田回復耕作，提高糧食

農委會自 98 年度起提高輪作、契作

產銷無虞作物及造林獎勵標準，並結合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推動休耕農地租

賃措施，鼓勵專業農民承租連續休耕之農

地，種植水稻等糧食、芻料或具進口替代

性之作物，以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提升競

爭力；同時，辦理農業基礎訓練、農場見

習等配套措施，藉以鼓勵青年投入農業，

活化農村人力。此外，配合 98 年 1 月 

31 日起有機農產品管理新制上路，農委

會除將擴大有機農產品生產，結合台糖土

地建立有機農業專區，並將落實有機農產

品管理，導正有機產銷秩序，維護消費權

益，促進國內有機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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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措施‧確保農民權益

新聞局長蘇俊賓 陳武雄主委 農委會輔導處
處長莊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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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率，確保糧食供應無虞及價格穩定。

農委會說明，除一般輪作獎勵標準由

每期作每公頃 2.2 萬元提高為 2.4 萬元，

契作牧草及青割玉米則提高為每公頃 3.5 

萬元，以推動休耕田復耕種植芻料及輪作

產銷無虞作物。另為鼓勵連續休耕農地出

租，保障地主每期作每公頃所得 4.5 萬

元 (含) 以上，倘連續出租 3 年 (含) 以上

者，每期作每公頃更提高為 5 萬元 (含) 

以上；承租人每期作每公頃僅負擔 1 萬

元以上，如種植水稻得辦理稻穀保價收

購，種植飼料玉米每期作每公頃獎勵 2 

萬元，有機作物獎勵每期作每公頃 1.5 萬

元，牧草及青割玉米則獎勵每期作每公

頃 0.5 萬元，以鼓勵專業農民租用連續休

耕田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率。對於

未能出租或無法復耕之田區，農民可維持

兩期種植綠肥，給付每期作每公頃 4.5 萬

元，維護農民收益。

為避免輪作田區經勘查後，於休耕期

限內再種植產銷敏感作物，而造成產銷

失衡問題，縣市政府得將輪作田區納入抽

覆查範圍，如發現有種植規定產銷敏感作

物，視同不合格的不發給獎勵。農委會強

調，休耕制度調整涉及國內整體農耕環境

及廣大農民權益，該會將於近日積極召開

全國分區說明會，對農民作充分的宣導與

說明。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擴大農業經營

規模
「小地主大佃農」制度，為一種創新

的思維，主要是鼓勵無力或無意願耕作

的地主將農地出租，由有心想要從事農業

的青壯年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與農

企業公司，透過這項制度得到政府的協

助，長期租用農地擴大農業經營規模，

並朝向專業化、效率化及企業化經營，

提升農業經營效率和國際競爭力。

「小地主大佃農」制度牽涉層面

廣，卻是農委會為求農地活化利用的一

項有力措施，這項制度將提供公開透明

租賃環境，藉由建立農地租金一次支付

小地主、大佃農分年 (期) 償還及專案

融資優惠貸款利息補貼等優惠機制，讓

有心擴大經營的農業經營者得以降低成

本，也讓閒置的土地獲得更好的利用。 

為強化政策可行性，97 年已遴選 

10 區推動試辦計畫，經營主體包括專

業農民、產銷班、農會、合作社及農

企業公司等 5 種類型，含括稻米、蔬

菜、花卉、有機農業、青割玉米及飼料

等產業。農委會表示，以「雲林縣牧草

生產合作社」為例，預計新增承租農地 

200 公頃，除採用曳引耕耘機、大型中

耕機、青割玉米收割機械、太空包青貯

設備等實施機械化，並藉由業務分工，

掌握田區生產規劃與管理，更可吸引規

劃、管理專長人士投入參與；該社預定

可增加生產青割玉米 2 萬公噸，取代 8 

千公噸進口乾草，降低酪農生產成本 8 

千萬元。

引進青年農民‧活化農村人力
台灣農業近年面臨人口老化的問

題，農委會將推出「青年農民引進方

案」，除了延續漂鳥農業體驗營活動，

還規劃階段性的農業基礎訓練，預計每

年將安排 110 位失業青年至農場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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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2 萬個工作機會。民眾可以上農委會

網站 (http://www.coa.gov.tw/) 查詢相關資

訊。

落實有機驗證‧保障消費權益
農業委員會於 96 年 1 月 29 日公布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將有機農

產品認證納入管理，該法所定 2 年緩衝

期已於 98 年 １ 月 31 日屆滿，未來國產

或進口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以有機名義販

賣，將依新法管理。

為確保消費者食用健康，農委會配合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之有

機農產品管理新制自 98 年 1 

月 31 日起上路，除加強市

售有機農產品監測外，及

核准 7 家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外，同時公告 16 個

國家為與我國有機農產品

管理同等性之國家。

目前在進口有機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之管理方面，農委會

已公告英國、法國、奧地利、丹麥、荷

蘭、德國、義大利、紐西蘭、澳大利亞、

瑞典、盧森堡、希臘、西班牙、愛爾蘭及

比利時等 16 個為有機管理同時等性之國

家，國內廠商自公告國家進口之有機農產

品，應向農委會申請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

件後，才可以有機名義販賣，並依規定標

示及使用輸出國之認驗標章。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27 條

之罰責規定，農委會已公告執行原則，

自 1 月 31 日以後製造且以有機名義販

賣之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均為查處範

一方面讓農業人口可以年輕化，也讓找不

到工作的青壯年族群，可以投入農業就業

領域，達到搶救失業的目的。

為鼓勵青年投入農業就業，農委會

針對一般青年，規劃辦理農業體驗營，

對農業有興趣者則可報名分產業的進階

訓練，課程類別規劃有機作物栽培、休

閒農業經營管理、熱帶花卉與果樹栽培

等。針對失業回流青年，依據農業產業

人力需求，規劃辦理農業職業訓練，將

酌予發給生活津貼，並建立媒合平台，

轉介青年至農場見習，補助場主農場實

習費。

農委會輔導處處長莊玉

雯表示，短期訓練是為期 

2 周到 1 個月，10 個梯

次共 300 個名額，每人

每月可領取新台幣 1 萬

元的津貼。至於農場見

習則是為期 1 年，由政

府提供農場主人每人每月

新台幣 1 萬元的津貼，但場主

與見習學員之間，仍有最低薪資的

保障，也就是每一個月可以有新台幣 1 萬 

7 千元到 2 萬 2 千元的薪資可領，相信這

樣的安排，能讓失業者能學習農業基礎技

能維持基本生活，也可以解決農場人力不

足的問題，對於青年如果未來真正有意從

事農業工作也會有正面的幫助。

此外，配合擴大公共建設方案，農

委會今年也將釋出 1 萬 2,000 個就業機

會，只要立法院一通過預算，馬上實施；

另再配合促進短期就業方案，今年共將提

供 8,000 個短期就業機會，合計今年要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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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非敏感性產品。

二. 外銷方面：依日本政府統計，96 

年我國輸日之活鰻 (占第 1 名)、凍藏鮪鰹

旗魚 (占第 1 名)、文心蘭、鳳梨、毛豆、

結球萵苣等農產品占輸日前 3 名，單價均

較大陸生產者高，顯示我國優質、安全農

產品已獲日本消費者認同。 

三. 投資方面：為避免台商赴大陸進

行農業投資，導致我國優良農業科技與品

種流入大陸，影響我農業長遠發展，農委

會已將 436 項國內具技術優勢或生產仍

多之農產品，公告為「在大陸地區從事投

資或技術合作農業禁止類之產品項目」，

至於其他赴大陸投資可增加產業競爭力之

項目或國內已無生產之農產品則列「一般

類」項目。

四. 農業智財權方面：農委會並已修

正「植物品種及種苗法」，防止受保護品

種流出國外及栽培後收穫物或加工品回銷

台灣之問題。 

五. 動植物疫情方面：農委會禁止活

動物及其產品進口，加強查緝走私動物及

禽鳥等，建立牧場監測網，以隨時掌握疫

情，並建立禽舍圍網，防止候鳥透過留鳥

與家禽接觸等，加強防範措施，並隨時掌

控疫情資訊，以避免重大動植物疫情之發

生。

結論
台灣農業永續發展為政府重要施政目

標，農委會將以「健康、效率、永續經

營」為施政基本方針，發揮台灣農業的科

技優勢與經濟地理條件，推動相關政策，

保障農民權益，提升台灣農業競爭力。

(陳建智) 

圍，至於 1 月 31 日以前製造者，如擅

自使用農委會所定有機農產品標章及違

規使用化學用品，亦列為查處範圍。農

委會表示，未來亦將結合宗教團體及大

型企業，鼓勵其投入有機農業生產及行

銷行列，並利用台糖土地、退輔會農場

及連續休耕田，建立有機農業專區，擴

大經營規模，吸引有意願及能力者成立

產銷組織加入經營，加速有機農業之發

展。

兩岸農業交流‧創造互惠雙贏
針對近來媒體關切兩岸農業交流可能

帶來之後果及危機，農委會回應表示，由

於兩岸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農業發展條件

各有優勢，台灣在資金、技術及產銷制度

方面較具優勢，中國大陸則在土地、勞力

資源及市場方面較具優勢，推動良性的農

業交流，對雙方農業發展均有助益，應為

雙方共同之期待。 

農委會表示，為避免兩岸農業交流產

生之問題，如技術外流、商標遭搶註、動

植物疫病入侵等問題，以及隨著大陸農產

品在中國內地及國際市場與台灣農產品競

爭，農委會已持續加強採取各項因應措

施。

一. 貿易方面：政府將持續管制 37％ 

約 830 項農產品未開放中國大陸進口，

其中包括重要關稅配額農產品如稻米、花

生、大蒜、乾香菇等以及大宗蔬菜如甘

藍、結球白菜、花椰菜等主要生鮮蔬菜，

以避免我國農業遭受低價競爭，以維護農

民權益。已開放自中國大陸進口之農產品

項目雖占 63％，但大部分屬國內生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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